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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整完善手术类项目使用特殊刀头
有关事项的通知
黄医保函〔2023〕24号

各区县医疗保障局、卫生健康委员会，市属公立医疗机构，市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市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管中心：
为做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管理与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协同，进一步规范我市公立医疗机构特殊刀头临床使用，根据《安徽省医疗保障局 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调整完善手术类项目适应特殊刀头有关事项的通知》（皖医保秘〔2023〕25号）文件规定，调整完善手术类项目（包括开放手术和微创手术）使用特殊刀头相关政策，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特殊刀头适用范围
所指特殊刀头限执行加收政策的刀头，包括：高频电刀、氩气刀、超声刀、射频刀、微波刀、等离子刀、刨削器刀。
二、特殊刀头实行分类收费
1.特殊刀头注册证信息标识为一次性使用的，按“一次性耗材”收费，实行“零差率”销售，不再执行加收政策。其中一次性超声刀设置最高收费标准，医疗机构使用一次性超声刀头费用低于最高收费标准的，按实际采购价“零差率”销售，高于最高收费标准的，按不超过最高收费标准收费。
2.特殊刀头注册证信息标识为可重复性使用的，仍按现行特殊刀头加收标准，执行加收政策，不得收取特殊刀头耗材费用。
三、一次性超声刀头最高收费标准
四级手术（以国家卫健委《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四级手术目录（第2版）》为准，版本如有变动，另行通知）或手术项目单价（以医院实际收费单价为准）3000元及以上的，最高收费标准2350元；手术项目单价1500元-3000元之间的，最高收费标准1350元；手术项目单价1500元及以下的，最高收费标准800元。同时行两项及以上手术的刀头最高收费标准，不累加计算，含四级手术的，按2350元执行；不含四级手术的，按最高单价手术项目执行。
四、修订“超声高频外科集成系统辅助操作”计价说明
将《黄山市医疗服务价格目录（2022版）》中“超声高频外科集成系统辅助操作（项目编码NAHA0000）”项目的计价说明修订为“限与超声高频外科集成系统发生器配合使用，且刀头手柄（换能器）一体式集成的超声刀头”。2022年安徽省集采中选超声刀头不适用本项目收费。
五、特殊刀头支付分类
一次性超声刀头纳入医保支付范围，按照部分支付类型管理，个人先行自付比例统一为30%；其他一次性特殊刀头费用不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六、有关要求
市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要会同市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管中心做好系统更新维护工作。医疗机构应严格按规定执行明码标价和医疗费用明细清单制度，通过电子显示屏等多种方式向患者公示医疗服务价格，并在提供医疗服务过程中履行告知义务，保障患者知情权和选择权。
本通知自2023年5月8日起执行。此前相关价格政策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黄山市医疗保障局       黄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3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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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纪委监委驻市人社局纪检组，市内民营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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